
公寓⼤廈公設點交及保固注意事項

公寓⼤廈設施設備管理與安全維護

內政部公寓⼤廈諮詢種⼦教師  徐源德

Improve the living quality。房屋因智慧建造，⼜因聰明⽴穩。」 - 箴 24:3

法令疑義最終應以主管機關函示、法院判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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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

八⼗四年六⽉⼆⼗八⽇

   第⼀條  (制定)
     條⽂： 為加強公寓⼤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其他法令之規定。

     理由 ：明定本條例之⽬的為加強建築物之管理維護，以提昇居住品質



九⼗⼆年⼗⼆⽉三⼗⼀⽇修正公布

  第五⼗七條  (全⽂修正)
   
條⽂

起造⼈應將公寓⼤廈共⽤部分、約定共⽤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維護⼿冊及

廠商資料、使⽤執照謄本、竣⼯圖說、⽔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

⽴或管理負責⼈推選或指定後七⽇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

現場針對⽔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

之。

前項公寓⼤廈之⽔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不能通過檢測，或其功能有明顯缺

陷者，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其歸責起造⼈者，主管機關命起造⼈

負責修復改善，並於⼀個⽉內，起造⼈再會同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辦理移交⼿續。

   

who

what

which

how

⼀、⽴法意旨



九⼗⼆年⼗⼆⽉三⼗⼀⽇修正公布

   第五⼗七條  (全⽂修正)
    
理由

⼀、本條新增。

⼆、第⼀項明定起造⼈之移交共⽤部分等之義務。另就實務運作上，⽔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

類管線等功能於管理委員會點交後，恐有缺陷或無法正常使⽤之虞。故增加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

⼤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現場針對⽔電機械及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

誤後移交及其期限之規定。

三、第⼆項明定前項檢測不能通過或其功能有明顯缺陷者，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其歸責起造⼈者主

管機關得命起造⼈負責修復改善，其不修復改善者，⾃得依⾏政執⾏法有關「代履⾏」規定辦理。

四、起造⼈於修復改善後，並於⼀個⽉內再會同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辦理移交⼿續。

⼀、⽴法意旨



九⼗四年⼗⼆⽉三⼗⽇

      第五⼗九條 之⼀   (增訂)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處理有關公寓⼤廈爭議事件，得聘請資
深之專家、學者及建築師、律師，並指定公寓⼤廈及建築管理主管⼈員，組

設公寓⼤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

  前項調處委員會之組織，由內政部定之。

理由⼀、本條新增。

  ⼆、公寓⼤廈爭議事件標的⾦錢價值雖微，但與公寓⼤廈住戶有切身相

關。冗⻑之司法程序，曠⽇費時，「遲來之正義非正義」，為即時有效解決公

寓⼤廈爭議事件，保障公寓⼤廈住戶之權益，減少住戶間之爭訟，爰增列

之。

⼀、⽴法意旨



歷程 內容 條文 經 費

建 造 執 照 申 請 建 造 圖 說  規 約 草 約     專 有 共 用 / 約 專 約 共 5 6 & 建 築 法 3 2 工 程 圖 樣 及 說 明 書 工 程 造 價

開 工 各 設 備 圖 說 如 消 防 法 1 0

竣 工 竣 工 圖 說 5 6 & 建 築 法 3 9

移 交 與 點 收 設 施 與 設 備 57 36.1.11.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
處理原則附件六

1 8 . 1 . 1

細 5

管理維護 非 法 定 & 法 定 3 6 . 1 . 2    & 3 6 . 1 . 1 2 1 0 . 2

重大修繕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 11 18 .1 . 2

重 建 重 建 同 意 及 申 請 1 3  &  1 4



(略)故公寓⼤廈依上開規定召開區分所有權⼈會議或辦理移交⼿續時，起造⼈如信
託之受託⼈且仍為信託存續期問，當由受託⼈為之。惟倘信託關條消滅，上開規定

之召集義務及移交責任，則由原委託⼈為之。⾄於當事⼈問信託關條是否消滅，仍

請依信託法相關規定辦理。

⼆、條⽂內容 1. 公設移交義務⼈是?  WHO
使⽤執照登載，起造⼈為OO建築經理公司?   好像不是原來建設公司?

內政部函 101.02.15.台內營字第1010800952號



參酌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57條:

起造⼈應將公寓⼤廈共⽤部分、約定共⽤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

使⽤維護⼿冊及廠商資料、使⽤執照謄本、竣⼯圖說、⽔電、機械設施、消

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或管理負責⼈推選或指定後七⽇內會同政

府主管機關、公寓⼤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現場針對⽔電、機械設施、

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

起造⼈，為建造該建築物之申請⼈(參酌建築法第12條)

1. 公設移交義務⼈是?

廣告  合約 執照



101. 02. 15. 台內營字第 1010800952
主信：關於永豐商業銀⾏信託部函詢「公寓⼤廈管理條例 57規定就起造⼈檢測移交責任疑義⼄案，復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法務部 100 12 29 ⽇法律字第 1000028290號書函及 101 ⽬法律決字第 10100012310 號書函辦理，並復
永堂商業銀⾏信託部 100 10 ⽇永豐銀信託部 (100 ）字第 00385號函。
⼆、按法務部上開書函釋略以：「按信託法（下稱本法）第 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依
信
託本區，為受益⼈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為
令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
⼆、委託⼈，或其繼承⼈。」、 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移轉信託財產於前條歸屬權利⼈前，信託關係是為續存，以歸屬權例⼈
視為受益⼈。」為同法第 65 條及第 66 條所明定。是以，信託必有財產權之移轉於受託⼈，使受託⼈以財產權利⼈之名義管理信託
財產，並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就該信託財產對外為唯⼀有權管理及處分權⼈。⼜信託關係消滅後，受託⼈有義務將信託財產移轉
於信託財產的歸屬權利⼈，惟因信託財產的移轉⼿續未必於短期內所能完成，為保障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之權益，受託⼈移轉信
託財產於本法第 65 條歸屬權利⼈前，信託關係視為續存，以歸屬權利⼈視為受益⼈。」
三、另按建築法第 12 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之起造⼈，為建造該建築物之申請⼈，．．．」﹔⼜按「公寓⼤廈建築物所有權登
記之區分所有權⼈達半數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時，起造⼈應於三個⽉內召集區分所有權⼈召開區分所有權⼈會
議，成⽴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起造⼈應將公寓⼤廈共⽤部分、約定共⽤部分與其附
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維護⼿冊及廠商資料、使⽤執照膽本、竣⼯圖說、⽔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
⽴或管理負責⼈推選或指定後七⽇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現場針對⽔電、機械設施、清防設施
及各類管線進⾏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前項公寓⼤廈之⽔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不能通過檢測
，或其功能有明顯缺陷者，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其歸責起造⼈者，主管機關命起造⼈負責修復改善，

並於⼀個⽉內，起造⼈再會同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辦理移交⼿續。」為公寓⼤廈管理條
例第 28 條及第 57 條所明定，故公寓⼤廈依上關規定召開區分所有權⼈會議或辦理移交⼿續
時，起造⼈如信託之受託⼈且仍為信託存績期間，當由受託⼈為之。惟倘信託關條消滅，上
關規定之召集義務及移交責任，則由原委託⼈為之。⾄於當事⼈問信託關條是否消滅，仍請
依信託法相關規定辦理。



參酌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0條:

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應定期將公共基⾦或區分所有權⼈、住戶應分擔或

其他應負擔費⽤之收⽀、保管及運⽤情形公告，並於解職、離職或管理委員

會改組時，將公共基⾦收⽀情形、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鑑及

餘額移交新管理負責⼈或新管理委員會。

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拒絕前項公告或移交，經催告於七⽇內仍不公告或

移交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命其公告或移交。

罰則：49.1.7  四萬~⼆⼗萬

2.建商將財務點收與公設點收綁再⼀起?



覆觀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三項:

起造⼈於召集區分所有權⼈召開區分所有權⼈會議成⽴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

理負責⼈前，為公寓⼤廈之管理負責⼈。

故條例57條與20條並未相斥，不宜混為⼀談。

2.建商將財務點收與公設點收綁再⼀起?



違反公寓⼤廈管理條例裁罰對照表

2.建商將財務點收與公設點收綁再⼀起?



3.公設點交完成後  起算保固?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
中華⺠國112年6⽉19⽇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1202638174號函修正部
分條⽂及其簽約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中華⺠國112年7⽉1⽇⽣效。

第⼗六條 共有部分之點交 
⼀、賣⽅應擔任本預售屋共有部分管理⼈，並於成⽴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後移交之。雙⽅同意⾃交屋⽇起，由買⽅按⽉繳付共有部分管理費。

⼆、賣⽅於完成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後七⽇內，應會同管理委員會或推選

管理負責⼈現場針對⽔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檢測，確認其

功能正常無誤後，將共⽤部分、約定共⽤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

⽤維護⼿冊及廠商資料、使⽤執照謄本、竣⼯圖說、⽔電、機械設施、消防及

管線圖說等資料，移交之。上開檢測責任由賣⽅負責，檢測⽅式，由賣⽅及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雙⽅協議為之，賣⽅並通知政府主管機關派員會同⾒

證雙⽅已否移交。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
中華⺠國112年6⽉19⽇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1202638174號函修正部
分條⽂及其簽約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中華⺠國112年7⽉1⽇⽣效。

第⼗七條 保固期限及範圍 
⼀、本契約房屋⾃買⽅完成交屋⽇起，或如有可歸責於買⽅之原因時⾃賣⽅通知交

屋⽇起，除賣⽅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或不可抗⼒因素外，結構部分(如：基礎、
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頂、樓梯、擋⼟牆、雜項⼯作物涉及結構部分．．．

等)負責保固⼗五年，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如：⾨窗、粉刷、地磚．．．等）
負責保固⼀年，賣⽅並應於交屋時出具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予買⽅作為憑證。

⼆、前款期限經過後，買⽅仍得依⺠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

3.公設點交完成後  起算保固?



⽬前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中，並未就公設點交是否完成與保固關聯。

3.公設點交完成後  起算保固?

參酌⺠法第⼀條：⺠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某合約



3.地下室連續壁漏⽔? 結構保固事項?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
中華⺠國112年6⽉19⽇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1202638174號函修正部
分條⽂及其簽約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中華⺠國112年7⽉1⽇⽣效。

結構部分(如：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頂、樓梯、擋⼟牆、
雜項⼯作物涉及結構部分．．．等)負責保固⼗五年，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六條：

建築物之結構計算書，應詳細列明載重、材料強度及結構設計計算。所

⽤標註及符號，均應與設計圖⼀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116


3.地下室連續壁漏⽔? 結構保固事項?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
中華⺠國112年6⽉19⽇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1202638174號函修正部
分條⽂及其簽約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中華⺠國112年7⽉1⽇⽣效。

結構部分(如：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頂、樓梯、擋⼟牆、
雜項⼯作物涉及結構部分．．．等)負責保固⼗五年，

漏⽔與結構損壞之因果關係需要確認。另參酌公寓⼤廈共⽤部分、約定共

⽤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點交表說明5：
設施設備若非屬法定點事項,得以雙⽅合意為之。

某合約



3.地下室連續壁漏⽔? 結構保固事項?

CSI⾒築現場: 建築識圖應⽤

外牆  連續壁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112.6.14

  有關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新建建築工程以地下連續壁作為永久結構

者，有品質管重大風險影響結構安全之疑慮，建築工程之連續壁應僅能視同臨時擋土牆措

施，必須與主結構體(含地下外牆)分別施作，以確保建物之結構安全案，請參辦。     

2檢視工地常用的擋土措施,比如预樁、鋼板樁或場铸排樁,皆歸屬於臨時性擋土措施,地下室施

作完成取代後便喪失功用,與主結構體也無任何關連性。

3.然,連續壁的施工是在地表下挖掘深溝,放置鋼筋籠,一片一片施作於地下的鋼筋混凝土擋土

牆,於水中澆置混凝土,品質控制本就不易,經常發生包泥、塌孔與單元間接縫滲水等的缺失,其

抗壓強度亦常低於地下室結構體的強度,在建築設計中卻常被當作地下臨時兼永久擋土設施。

http://yilan-archi.org.tw/_upload/2023071118155784978.pdf
http://yilan-archi.org.tw/_upload/2023071118155784978.pdf
http://yilan-archi.org.tw/_upload/2023071118155784978.pdf
http://yilan-archi.org.tw/_upload/2023071118155784978.pdf


三、操作⽅式

公寓⼤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附件六：公寓⼤廈共⽤部分、約定共⽤部分與其

附屬設施設備點交表



三、操作⽅式



1.竣⼯圖
建築法39：

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

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

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

圖，一次報驗。



請備妥以下⽂件，⾄本局施⼯科(市府⼤樓5樓18號櫃檯)辦理，作業約需4個⼯作天。
⼀、影印圖說申請書

⼆、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本。

三、所有權⼈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若委由代理⼈辦理，請代理⼈攜帶身分證影本及印章；若以社區名義申請，請備妥公寓

⼤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

計費⽅式：以張計價，⿊⽩影印：A0、A1:120元，A3、A4:20元；彩⾊影印(須委外處
理)：A0、A1:900元，A3:750元，A4:180元。

1.竣⼯圖





1.竣⼯圖





竣工圖:平面與立面

建造執照圖

A1 索引、面積、都計、綠化…

A2 平面

A3 立面

A4 剖面

A5 門窗

A6 昇降

A7 安全監控

A8防水閘門…



1.竣⼯圖 一比六

一比八

一比十

新北市機車

走廊

汽車

新北市自行車

一比十都審原則



1.竣⼯圖

Ground Level (GL) 
地⾯⾼程 / 地基⾼程 







1.竣⼯圖-⽴⾯



1.竣⼯圖

ABC

NO.1

關於建築物外牆以鋼釘固定之⽴體不銹鋼字
型，係屬張貼廣告或招牌廣告之疑義⼄案，復
請查照。
‧建築管理組
發布⽇期：1997-06-02
內政部函 86.06.02.台內營字第8603909號
說明：
⼀、復貴廳86年4⽉30⽇86建四字第619565號
函。
⼆、查「廣告物管理辦法」第3條對於廣告物
種類已有明⽂列示。建築物外牆以鋼釘固定之
⽴體不銹鋼字型如為機關、團體或建築物等之
名稱或題字標示，非屬前揭辦法所稱之「廣告
物」，應無該管理辦法之適⽤。



建築⼯程完竣後，應由起造⼈會同承造⼈及監造

⼈申請使⽤執照。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

築機關應⾃接到申請之⽇起，⼗⽇內派員查驗完

竣。其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

與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使⽤執照，並得核發謄

本；不相符者，⼀次通知其修改後，再報請查

驗。但供公眾使⽤建築物之查驗期限，得展延為

⼆⼗⽇。

3.竣⼯基本規定 

建築法第七⼗條



起造⼈應依照核定⼯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如於

興⼯前或施⼯中變更設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

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度或

⾯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

⼯後，備具竣⼯平⾯、⽴⾯圖，⼀次報驗。

3.竣⼯基本規定 

建築法第三⼗九條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五⼗七條

4.移交與點收 

起造⼈應將公寓⼤廈共⽤部分、約定共⽤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

備；設施設備使⽤維護⼿冊及廠商資料、使⽤執照謄本、竣⼯

圖說、⽔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

或管理負責⼈推選或指定後七⽇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

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現場針對⽔電、機械設施、消防設

施及各類管線進⾏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三⼗六條⼀項⼗⼀款

⼗⼀、共⽤部分、約定共⽤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

備之點收及保管。



4.移交與點收 
內政部營建署102年9⽉16⽇內授營建管字第
1020809857號函有關公寓⼤廈管理條例第57條「設施
設備使⽤維護⼿冊」移交注意事項

如果涉及裝修、修

繕、鄰損等事件，

亦可向主管建築機

關申請影印結構圖

說

新北市申請建築許可涉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原則



4.移交與點收 
內政部營建署102年9⽉16⽇內授營建管字第
1020809857號函有關公寓⼤廈管理條例第57條「設施
設備使⽤維護⼿冊」移交注意事項

裝飾柱不得計入產權。



4.移交與點收 
內政部營建署102年9⽉16⽇內授營建管字第
1020809857號函有關公寓⼤廈管理條例第57條「設施
設備使⽤維護⼿冊」移交注意事項



三、操作⽅式  3.共專圖    





三、操作⽅式  4.獎⾞ 開空    



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計算管理運⽤要點
104.3.19訂定    112.6.1修正

五、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應由起造⼈於該公寓⼤廈使⽤執照申請時    ，提出繳
納併入新北市公寓⼤廈公共基⾦專戶內之公庫代收證明，並    於完成依公寓⼤廈管理
條例第五⼗七條規定點交共⽤部分、約定共⽤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後，向主管機關
報備由公庫代為撥付予公寓⼤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專款專⽤。



 徐源德，2025年

室內裝修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
除壁紙、壁布、窗簾、家
具、活動隔屏、地氈等之
黏貼及擺設外之下列⾏
為：
⼀、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
之天花板裝修。
⼆、內部牆⾯裝修。
三、⾼度超過地板⾯以上
⼀點⼆公尺固定之隔屏或
兼作櫥櫃使⽤之隔屏裝
修。
四、分間牆變更。



 徐源德，2025年

室內裝修



 徐源德，2025年

室內裝修



 徐源德，2025年

室內裝修



 徐源德，2025年



 徐源德，2025年



三、操作⽅式  6.設備設施使⽤維護⼿冊 



三、操作⽅式  7.其他   



四、功能檢測





台內營字第0930083022號

主旨：檢送九⼗三年三⽉⼗五⽇「研商有關公寓⼤廈管理
條例執⾏疑義」會議紀錄⼄份，請查照。

(三)案由三：公寓⼤廈管理條例修正後，該條例第五⼗七條之執⾏疑義部分，提請討
論。
決議：
1.有關公寓⼤廈管理條例第五⼗七條第⼀項中所指政府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條所
規定，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有關前條項中所稱現場針對⽔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檢測，該項
檢測之責任應係由起造⼈負責，檢測⽅式，由起造⼈及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雙
⽅協議為之，政府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僅⾒證雙⽅已否移交，起造⼈應製作移交紀錄
⼀式三份，移交完成後由起造⼈及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及政府主管機關各執⼄
份。



四、功能檢測-消防



四、功能檢測-電氣



四、功能檢測-給排⽔



四、功能檢測-給排⽔
目錄、圖例、昇位、平面



11層以下有減壓閥

A3戶11層減壓閥位於15層



四、功能檢測-給排⽔





四、功能檢測-給排⽔



四、功能檢測-昇降設備





兼排

專排







四、功能檢測-機械停⾞



四、功能檢測-其他



四、功能檢測-其他

內政部函 82.01.20.台內營字第8272064號
建築物內天然瓦斯管、錶等設備不得裝置於安全梯內，以維護公共安全，請查照。



四、功能檢測-其他
關於建築物室內裝修如涉及⽤電設備、天然氣管線變更時，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竣⼯查
驗表（E1-6）檢附相關證明⽂件1案，請查照。

內政部114.3.13內授國建管字第1140803107號函
⼀、依據本部114年2⽉19⽇內授國建管字第1140801893號函（諒達）續辦。
⼆、本部前以上開號函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受委託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審查
許可業務時，請確實依上開規定檢討辦理在案。
三、惟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相關書表」格式之（E1-6）「建築物室內裝修竣⼯查
驗表」前經本部106年4⽉13⽇台內營字第1060804191號令修正並⾃106年7⽉1⽇⽣
效，該表備註1.已修正為：「⽤電設備或天然氣管線未變更且經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
員（或開業建築師）及專業施⼯技術⼈員（或營造業專任⼯程⼈員或⼟⽊包⼯業負責⼈）
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竣⼯查驗申請書〈E1-7〉備註欄敘明者，免檢附⽤電設備或天然氣管
線檢驗合格證明。」併予敘明。
四、有關建築物室內裝修如涉及⽤電設備、天然氣管線變更時，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竣
⼯查驗表（E1-6）檢附相關證明⽂件1節，仍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受委託辦理建築物室
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業務時，請確實依上開規定檢討辦理。



四、爭議處理

1.求同存異：

法定與非法定可考慮分離處理。


